
太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
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

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第8條第1項之規定，向您告知本公司對於您填寫之本份「人

事資料表」中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等各款事項如下，請您務必詳閱：  

 

一、蒐集目的與方式  

(一)目的：作為招募或人事行政管理相關業務之用。  

(二)方式：本公司利用本份人事資料表進行您個人資料之蒐集。若於後續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，請主

動向本公司人力資源單位申請更新，以保持資料正確性。  

二、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國籍、連絡方式（包括但不

限於電話號碼、E-MAIL或居住地址）、照片、性別、婚姻、家庭狀況（包括

父母、兄弟姐妹、配偶、有無子女及其職業)、教育程度、工作經驗、健康狀

況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之個人資料。  

三、利用期間、地區及對象  

(一)期間：經錄取為正式員工後，本份文件將轉為本公司員工人事資料表，並於本公司營運期間繼續

保存；若於面談後未經錄取或錄取未報到者，本公司政策將保留本份文件之個人資料一年。  

(二)地區：台灣地區。  

(三)利用對象：本公司人力資源單位同仁及與招募或管理相關之主管人員。  

四、個人資料之權利  

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公司人力資源單位做以下請求。  
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 

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 
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，但您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 

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您的請求為

之。  

五、本公司將嚴密保護您的個人資料含通訊方式，絕不會以販賣等方式透露給第三者，且本公司將遵守

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妥善保存您的個人資料。  

六、您得自由選擇是否針對本份文件所要求之各欄位提供個人資料，惟若拒絕提供相關必要之個人資料，

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作業，可能會對應徵申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。  

七、若您明知屬於錯誤不實或具誤導性之資料而仍提供本公司，經本公司查驗屬實，本公司將取消錄取

資格或於聘僱後解僱。 

 

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已詳閱、瞭解並同意上開告知事項內容。  

 

 

受告知人暨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

 

日 期：西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
